
附件2：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以下为评分标准：
	评分项

	价格部分
（20分）
	报价
20分
	（1）供应商报价超过采购人预算的，视为响应无效。
（2）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基准价/供应商报价）*价值权值*100%
项目评审过程中，不得去掉供应商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商务部分
（18分）
	项目业绩
（3分）
	以投标人提供的自2021年1月1日以来教学质量评价项目业绩，每有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须同时提供中标公告(提供相关网站中标公告的下载网页并注明网址)、中标通知书复印件、采购合同文本复印件，以及能够证明该项目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未同时提供以上证明材料的本项不得分。

	
	报告解读经验（3分）
	提供2021年1月1日至今类似项目报告解读经验证明材料，由评委依据投标人提供的报告解读数量进行评价，报告解读数量≥10次的得3分；5次＜报告解读数量＜10次的得2分；1次＜报告解读数量≤5次的得1分。 
评审依据：提供证明材料（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满意度评价（3分）
	根据投标人所提供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投标人承担过类似学生评价的项目业绩并获得用户良好评价反馈情况进行评分，用户评价意见为满意的(或好/良好/合格/优秀等表示满意的词语），每提供1份完整证明的得1分，满分3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须同时提供加盖业主公章或学校部门公章的满意度评价表和合同复印件。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的的本项不得分。

	
	著作权证书（3分）
	供应商具备与本项目主要标的物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得3分。
评审依据: 提供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数据库管理平台
（3分）
	供应商提供与本项目有关的数据库管理平台，1.可供学校自主查阅教学教务、2.专业建设、3.就业、4.质量年报、5.战略规划、6.新生、7.校园规划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根据供应商提供材料进行评分：提供材料内容能够满足以上全部内容、并提供图文证明资料及登录地址的得3分；提供材料内容能够满足以上任意四个方面内容并提供图文证明资料及登录地址的得2分； 提供材料能够满足以上任意一个方面内容并提供图文证明资料及登录地址的得1分；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售后质保方案（3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售后服务与质量保障方案，由评委进行评议：售后服务体系、售后服务内容、响应速度均能满足采购人需求且方案内容完整规范、具体可行，标书中承诺的服务响应时间快（30分钟内），各项服务工作内容较好，为高等级，得3分；方案内容基本完整可行，响应时间较快（30-60分钟），其他各项服务内容一般，为中等级，得2分；方案内容缺漏，可行性较差，响应时间一般（超过60分钟），为低等级，得1分。；方案存在缺漏项的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售后质保方案（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技术部分
（62分）
	项目要求响应性（30分）
	供应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中商务服务要求和技术需求的得30分，任何一条商务服务要求和技术需求负偏离视为无效标。
评审依据：供应商自行承诺（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方案总体设计（3分）
	供应商应详细阐述：1.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平台项目拟采用的技术、服务思路、系统框架及实现的功能等方面的内容，2.供应商提供的调研内容能够从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普通调查综合进行，3.提供用于被调查者登录的调研平台网址，能现场登录验证。
评审依据：由评委进行评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且方案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的得3分；实施方案满足两项且方案具体明确，可操作性较强的得2分；实施方案满足一项且方案具体明确，可操作性一般的得1分，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注：须附上截图佐证。

	
	样本报告
（3分）
	平台自动生成的样本报告：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教学质量管理平台自动生成的校级、院系级、教师个人三级样本报告由评委进行评议，样本文件符合以上全部要求且内容详实的得3分；样本文件符合二项要求且内容详实的得2分；样本文件符合一项要求且内容详实的得1分；其他情况或未提供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样本报告（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人员配置
（3分）
	[bookmark: _GoBack]根据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情况进行评分： （1）团队成员总人数有9人（含）以上，且全部成员具备经济学或统计学或数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3分； （2）团队成员总人数有6人（含）以上，且全部成员具备经济学或统计学或数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2分； （3）团队成员总人数有3人（含）以上，且全部成员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1分。 
评审依据：需提供人员毕业证书及由投标人本单位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为其缴纳社保证明的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团队经验
（3分）
	项目团队成员中曾出版过高等教育管理相关著作且具有国内外高等院校教学或管理经历的有1个得1.5分，最多得3分。
评审依据：投标人需同时提供成员有效身份证件、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详细的人员简历、提供出版物封面及部分内页（能够显示作者姓名）、曾就职过高等院校的证明文件（须有其他高等院校的盖章）。

	
	项目实施计划（3分）
	项目实施：评委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计划进行评分，评议以下内容：1.服务目标、2.工作任务、3.进度计划、4.组织保障、5.风险控制、6.应对策略。项目实施计划涵盖以上6项要求且内容详实的得3分；涵盖以上3-5个任意要求且内容详实的得2分；涵盖以上1-2个任意要求且内容详实的得1分；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实施计划（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信息安全及相关承诺（3分）
	①对于该项目执行过程中，如何保证学校信息安全、师生隐私保护，有详细计划及信息泄露后的法律承诺，得1分。
②具有由国家直属且在网络安全认证领域极具权威性的事业单位颁发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2分；具有商业认证机构颁发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无ISO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0分。
评审依据：供应商自行承诺并提供证明材料和法律承诺（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拟投入技术人员情况（2分）
	供应商提供的技术人员具备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工程师高级证书的得2分，中级职称的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本项最高得2分。
评审依据：提供人员证书及在本单位缴纳社保证明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平台演示
（12分）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技术要求自行进行项目系统演示，投标现场演示只可采用远程登录平台或功能录屏播放两种方式，PPT演示不得分。演示内容包括： 1.多维评价类型功能； 2.问卷自由设计功能； 3.问卷库和指标库功能； 4.数据统计分析功能； 5.自动化报告功能； 6.智能助教功能与移动端评教功能。有1项不满足需求扣2分，扣完为止，本项最高得12分。（演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



